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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】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（１９９５年６

月３０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

通过 根据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

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

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财产保险合同 第三节 人身保险合同 第

三章 保险公司 第四章 保险经营规则 第五章 保险业的监督管

理 第六章 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

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活动，保护保险活动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，促进保险事

业的健康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本法所称保险，是指投保

人根据合同约定，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，保险人对于合同约

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

险金责任，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、伤残、疾病或者达到合同

约定的年龄、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。 

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保险活动，适用本法。 第

四条 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尊重社会公德

，遵循自愿原则。 第五条 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、履行义

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。 第六条 经营商业保险业务，必须

是依照本法设立的保险公司。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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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投保。 第八条 保险公司开展业务，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

则，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。 第九条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

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。 第二章 保险合同 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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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关系的协议。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，并按

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。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

订立保险合同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

。 第十一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，应当遵循公平互

利、协商一致、自愿订立的原则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 

除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，保险公司和其他单

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。 第十二条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

应当具有保险利益。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，

保险合同无效。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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